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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交上述通知的最短期限為最少七 (7)天，而提交上述通知的期限應自寄發指定選

舉有關董事的股東大會通告後翌日開始，而截止時間不得遲於有關股東大會日期

前七 (7)天。

3.4 為了讓本公司的股東有充足時間考慮有關選舉候選人為本公司董事的建議，本公

司促請擬提建議的股東盡早遞交其提名通
事的七 遞

鷘罿耟昊翌議的股東


